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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南平市延平区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
税务事项通知书

南延税二 通 〔2023〕 107 号

南平市天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： 91350700717343617J

    事由： 你（单位）2011-12-01至2023-05-31土地增值税（普通住宅（清算），税源编号：350790110022）未按期进行申报，2011-12-01至2023-05-31土地增值税（非普通住宅（清算），税源编号：350790110022）未按期进行申报，2011-12-01至2023-05-31土地增值税（其他类型房地产（清算），税源编号：350790110022）未按期进行申报。

    依据：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六十二条规定。

通知内容：限你（单位）于2023年12月6日前携带相关资料至我局申报办理有关事项。   
税务机关（印章）

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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